
附件：

黑龙江省住房公积金 2020 年年度报告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

的通知》（建金〔2015〕26 号）规定，现将黑龙江省住房公

积金 2020 年年度报告汇总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全省共有 18 个住房公积

金中心，其中：13 个设区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1 个县

级市公积金中心（绥芬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1 个行业

公积金中心（黑龙江省森工林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隶属

于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3 个独立设置的分中心

（其中，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省直分中心,隶属于黑

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农垦分

中心，隶属于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哈尔滨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电力分中心，隶属于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1639 人，其中，在编 965 人，非在编 674 人。

（二）住房公积金监管机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财

政厅和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负责对本省住房公积金管

理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设立住房保障和

公积金处，负责辖区住房公积金日常监管工作。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20 年，新开户单位 2975 家,净增单位

1615 家；新开户职工 15.17 万人，净增职工 6.36 万人；实

缴单位 42031 家，实缴职工 289.44 万人，缴存额 464.00 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 4.00%、2.25%、8.22%。2020 年末，缴存

总额 4155.38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3.52%；缴存余额 1659.67

亿元，同比增长 11.22%。

2020 年各地市缴存职工人数同去年对比情况见【图 1】：

（二）提取：2020 年，107.77 万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

公积金；提取额 323.64 亿元，同比增长 2.53%；提取额占当

年缴存额的 69.75%，比上年减少 3.87 个百分点。2020 年末，

提取总额 2495.71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5.1%。

2020 年各地市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比重

见【图 2】：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2020 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4.98 万

笔 176.91 亿元，同比下降 17.28%、15.45%。回收个人住房

贷款 136.74 亿元。

2020 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97.96 万笔 2256.99

亿元，贷款余额 1105.12 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5.44%、

8.64%、3.99%。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 66.59%，比

上年末减少 4.62 个百分点。

2020 年各地市住房公积金个贷率情况见【图 3】:



2020 年，支持职工购建房 516.9 万平方米。年末个人住

房贷款市场占有率（含公转商贴息贷款）为 11.73%，比上年

末增加 2 个百分点。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

节约职工购房利息支出 409458.44 万元。

2.异地贷款：2020 年，发放异地贷款 4558 笔 177739.7

万元。2020 年末，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1141495.53 万元，异

地贷款余额 769455.79 万元。

（四）购买国债：2020 年，国债余额 0.5 亿元。

（五）资金存储：2020 年末，住房公积金存款 566.8 亿

元。其中，活期 6.04 亿元，1 年（含）以下定期 283.11 亿

元，1 年以上定期 253.82 亿元，其他(协定、通知存款等)

23.83 亿元。

（六）资金运用率：2020 年末，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余额、项目贷款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额的

66.62%，比上年末减少 4.63 个百分点。



2020 年各地市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率情况见【图 4】：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20 年，业务收入 485233.67 万元，

同比增长 9.8%。其中，存款利息 136568.78 万元，委托贷款

利息 348351.32 万元，国债利息 177.7 万元，其他 135.87

万元。

（二）业务支出：2020 年，业务支出 254725.38 万元，

同比下降 2.03%。其中，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

239545.32 万元，归集手续费 2307.43 万元，委托贷款手续

费 10944.5 万元，其他 1928.13 万元。

（三）增值收益：2020 年，增值收益 230508.29 万元，

同比增长 26.71%；增值收益率 1.46%，比上年增加 0.21 个

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2020 年，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

9859.72 万元，提取管理费用 26996.81 万元，提取城市廉租

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193651.76 万元。



2020 年全省增值收益分配情况见【图 5】:

2020 年，上交财政管理费用 25723.17 万元，上缴财政

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144739.78 万

元。

2020 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353280.82 万元，累计

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1242805.47 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0 年，管理费用支出 25036.61

万元，同比下降 0.31%。其中，人员经费 14965.67 万元，公

用经费 3348.27 万元，专项经费 6722.67 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个人住房贷款：2020 年末，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

18594.36 万元，逾期率 1.68‰,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339447.88 万元。2020 年,未使用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

呆坏账。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39.99%，国有企业占 30.37%，城镇集体企业占 1.05%，外商

投资企业占 2.31%，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18.91%，

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3.25%，灵活就业人员占

1.19 %，其他占 2.93%；中、低收入占 98.11%，高收入占 1.89%。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31.94%，国有企

业占 16.93%，城镇集体企业占 1.41%，外商投资企业占 2.1%，

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35.21%，民办非企业单位和

社会团体占 3.36%，灵活就业人员占 3.72%，其他占 5.33%；

中、低收入占 99.19%，高收入占 0.81%。

（二）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

修自住住房占 21.05%，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 43.11%，租赁

住房占 2.79%；离休和退休提取占 26.69%，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 2.39%，出境定居占 0.16%,

其他占 3.81%。提取职工中，中、低收入占 96.93%，高收入

占 3.07%。

2020 年全省住房公积金提取用途分类情况见【图 6】:



（三）贷款业务

个人住房贷款：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 90（含）

平方米以下占 32.69%，90-144（含）平方米占 60.74%，144

平方米以上占 6.57%。购买新房占 53.94%，购买二手房占

43.66%，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0.07%，其他占 2.33%。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65.93%，双缴

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34.02%，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共同申请贷

款占 0.05%。

贷款职工中，30 岁（含）以下占 28.45%，30 岁-40 岁

（含）占 42.56%，40 岁-50 岁（含）占 22.02%，50 岁以上

占 6.97%；首次申请贷款占 81.78%，二次及以上申请贷款占

18.22%；中、低收入占 98.19%，高收入占 1.81%。

（四）住房贡献率：2020 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公

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项目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



总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 84.85%，比上年减少 16.47 个百

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疫情期间，严格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人民

银行关于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

持政策的通知》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六稳六保”工作要求，

陆续印发了《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切实保障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和缴存

人权益的通知》等多个文件，有效指导全省各地住房公积金

中心开展防疫工作。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实施期间，

全省缓缴企业数量 3882 个、38.21 万人，单位和个人缓缴住

房公积金 7.99 亿元；支持 18.24 万笔贷款职工无法正常偿

还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不作逾期处理，涉及贷款余额

477.69 亿元。

（二）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业务行为，有效

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省住建厅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印

发了《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住房

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和<黑龙江省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管理办法>的通知》，各地公积金中心及时制定实施细则并

组织实施。

（三）开展监督检查情况



1.开展电子稽查工作。按照住建部电子稽查工作要求，

通过日常对公积金中心电子稽查报告分析，有效指导地市开

展自检和整改工作，每季度对地市公积金中心电子稽查工作

进行评估。

2.开展个贷逾期清收工作。为化解贷款逾期风险，深入

个别地市现场督办，查找问题根源，提出整改要求，指导逾

期率超国家风险值的公积金中心采取有效措施开展逾期贷

款清收工作。

（四）服务改进情况

1.推进“一网通办”工作。省住建厅与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和省营商局，共同研究推进企业住房公积金建户全流程网

上办理工作，完成了省级接口开发和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数

据对接工作，实现了企业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办理登记备案业

务的同时完成公积金缴存登记。

2.巩固“办事不求人”工作成果。为进一步深入推进住

房公积金“办事不求人”，省住建厅印发了《黑龙江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巩固深化住房公积金“办事不求人”成果

的通知》，提出了公积金中心要调整完善方案、提高线上办

理率等工作措施，全省各公积金中心通过拓宽服务渠道，完

善服务功能，有效满足了缴存单位和职工个性化、多元化服

务需求。

3.实现住房公积金部分业务跨省通办。按照国家“放管



服”改革工作要求，有效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

做好住房公积金服务“跨省通办”工作的通知》精神，全省

18 个公积金中心通过采取全程网办、代收代办、两地联办等

方式，全部实现了“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等信息查询”、

“出具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正常退休提取

住房公积金”服务跨省通办。

（五）信息化建设情况

1.接入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为进一步履行监

管职责，增强省级监管手段，经向住建部申请，黑龙江省被

住建部列为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分析平台试点省份，按照试

点工作要求，全省 18 个公积金中心全部接入国家监管平台，

并根据问题工单开展整改工作，目前大部分问题得到及时有

效整改，得到住建部认可。

2.建立全省住房公积金监管及数据共享平台。省住建厅

按照建设“智慧住建”总体工作部署，组织建立了全省住房

公积金监管及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了对全省公积金中心全面

监督管理，通过数据的风险检查，提高了数据质量，加强了

住房公积金监管力度，降低运行风险，提升监管效率。同时，

实现了公积金中心之间数据实时查询，有效推动住房公积金

与公安、房产、民政、银行等多部门数据共享。2021 年 4 月

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六）2020 年所获荣誉情况



省级文明窗口

齐齐哈尔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鹤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大兴安岭地区住房公积金经办中心

省级内部审计先进集体

伊春市住房公积金经办中心

（七）违规行为处理情况

鸡西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因单位门市房出租租金使

用问题，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

之规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1 人。


